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

「農用搬運車」採購案徵求文件

1、 採購數量：1臺。

2、 地點：本場作物改良課。
3、 預算經費：新台幣30萬元整。
4、 履約期限：決標次日起30日內完成履約。
5、 採購規格：
1. 車體尺寸：長350㎝或以上、寬150㎝或以上、高140㎝或以上。
2. 車斗尺寸：長240㎝或以上、寬150㎝或以上，車斗底板採用#304不銹鋼板（厚2㎜以上），整面不可焊接；車斗四面採用鍍鋅鋼板（厚2㎜以上），整面不可焊接。配備油壓推斗40度或以上裝置，舉重量1,000公斤或以上（油壓推斗之油壓幫浦須附來源出處證明及發票），附吊掛鏈條及車用斗蓬(駕駛艙)。
3. 駕駛艙：鐵製（防銹烤漆）含前、後安全玻璃，附手油門，另後視鏡、車燈、方向燈左右各一個及喇叭、皮座墊一個、電動雨刷馬達。
4. 引擎規格：風扇水冷式柴油引擎19馬力（須附引擎製造原廠2015年製造出廠證明及發票），消音器二組以上。交貨時本場得拆檢引擎，且廠商應無償配合拆驗及拆驗後完成組裝工作。
5. 離合器：採用圓鐵拉桿式（非鋼索）乾燥式雙片離合器，或8”或以上之梅花式離合器來令片。
6. 起動方式：電動起動馬達及手動起動。
7. 避震方式：前後鋼板葉片彈簧，油壓避震裝置。
8. 煞車裝置：真空輔助四輪雙迴路油壓煞車及手煞車。
9. 驅動方式：四輪傳動，前進6檔、後退2檔，得以高低副變速達成，附加力檔（變速箱、起動馬達及前後傳動軸須附來源出處證明及發票）。時速可達20公里/小時或以上（±10%）。爬坡能力25度。(後退倒車時，須有警示音響)
10. 輪胎尺寸：農用人字花胎6.00~12或以上，6輪(前2輪，後4輪)。
11. 最小迴轉半徑：450㎝以內。
12. 最大載重量：平地至少1,000公斤、坡地至少1,200公斤。
13. 噴藥設備，皆可與搬運車組裝固定及完全拆卸 (須附示意圖說明噴藥設備與車斗組裝情形，須繪出噴藥桶、車斗及兩者之接合裝置)：
（1） 動力噴霧機組：離合器型，噴霧機(1吋)可自動洩壓；汽油引擎6馬力或以上且為日本製；傳動由離合器控制。
（2） 可替換水桶2組：500公升或以上，共兩只，皆為方形，材質為#304不锈鋼，板厚度1.5mm，須可過濾、拌藥、防傾倒，有洩水口及清晰可見之容量刻度。
（3） 噴槍2支：3尺長，1支為直頭/喇叭口/可調壓，1支為彎頭、喇叭口、可調壓。
（4） 高壓水管2組：黑藍色，管徑8.5 mm*100m長或以上。
（5） 手動收管機2組：捲收輪可卷收100m長度之水管量，手動收管。
（6） 乾坤帶2組：管徑8.5mm高壓水管裝雙活動轉頭附背帶。
14. 附農地搬運車基本維修工具及保養維修手冊。
15. 保固期限：交車驗收後起算全車保固兩年；保固期間內引擎、起動馬達、變速箱及油壓傾斜貨台之油壓幫浦，故障應免費全新更換且不得收取工資等服務費用。得標廠商日後遇叫修情形，須於3天內到修。
6、 企劃書編排格式：以中文，由左至右橫式繕打，A4紙張（如大於A4紙張，得摺疊成A4尺寸），裝訂線在左側。
7、 企劃書撰寫內容：依評分表所載評分項目及上述規格內容製作。
8、 評審程序：
1. 基本資格審查不合格之廠商，不得參加服務建議書審查。
2. 開標後，另擇期由本場成立之評審小組辦理評審作業，審查委員就各審查項目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，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。彙整合計所有審查委員評比各廠商之序位，以合計值最低且評分平均分數達70分者為符合本場需要廠商，投標廠商評分平均分數若皆未達70分者，以廢標方式辦理。
3. 符合本場需要廠商取得與本場議價權利，符合本場需要廠商在二家以上者，以標價低者取得議價權，若價格仍再相同，則抽籤定之。
9、 議價及決標方式
1. 評選結果之最符合需要廠商優先取得議價權。

2. 最符合需要廠商應於評審結束後，另依本場時間辦理議價。
10、 交貨規範：

1. 交貨時附保固書、原廠出廠證明及中文操作保養手冊，並派員到場協助指導操作及保養程序。
2. 交貨地點：本場（臺南市新化區牧場70號）。

臺南區農業改良場104年農用搬運車企劃書評分表
	項次
	評分項目與得分
	廠商

	
	內容
	配分
	項目
	

	1
	廠商信譽及近三年履約績效
	10分
	是否具有工廠登記證 3分
	

	
	
	
	規模與資本額 3分
	

	
	
	
	近三年內承攬與本案標案相關之契約封面或相關証明文件(影本) 4分
	

	2
	規格及功能
	45分
	機具規格及性能

(請檢附詳細規格及型錄)  35分
	

	
	
	
	噴藥設備及搬運車組裝之妥適性(請檢附繪有噴藥設備、車斗及接合零件之組裝示意圖)5分
	

	
	
	
	可提供未在規格表內配件及耗材種類及數量 5分
	

	3
	保固、售後服務及交貨期限
	25分
	保固服務內容(含保固期限、保固內容)及售後服務

15分
	

	
	
	
	維護零件取得、維修便利性 5分
	

	
	
	
	得標後履約最短期限 5分
	

	4
	廠商

報價
	20分
	係以廠商依據本案規格，於本場公告預算範圍內提供之報價金額作為評分參考  20分
	

	總分
	100分
	

	序次排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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